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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９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９３

，

１４７

，

４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４４．８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６４

号文核准，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９８

，

７５９

，

１２３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同意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９８

，

７５９

，

１２３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９７

，

５１８

，

２４６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

６８８

号《关于核准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齐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核准公司通过发行股

份及现金对价的方式，购买自然人齐舰、刘科全合法持有的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合计

１００％

股权，本次交易由公司向齐舰、刘科全发行股份数合计为

１０

，

０４３

，

４２１

股，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０７

，

５６１

，

６６７

股。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０６

，

４４８

，

８１１

股，含：首次公开发行

前限售股

９３

，

１４７

，

４６０

股，首次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１０

，

０４３

，

４２１

股，高管锁定股

３

，

２５７

，

９３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

１

）公司控股股东王佳、实际控制人王佳和严立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２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佳和严立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届时承诺人持有西藏天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天辰”）

的股份，也不由西藏天辰收购该部分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所持西藏天辰的股份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

持西藏天辰的股份；并及时向公司申报持有西藏天辰股份的变动情况。

２

、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

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其股东名称与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中一致。

３

、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本公司未来长期发展的信心，着眼于维护公司二

级市场股价的稳定，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民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

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通过股票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２４９

，

５０１

股， 王佳及其一致行动

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

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在增持完

成后

６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４

、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

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名称与实

际持有人名称一致。 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２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９３

，

１４７

，

４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８８％

。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

２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

股

）

备注

１

王佳

７７

，

０２１

，

７７２ ７７

，

０２１

，

７７２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

严立

１６

，

１２５

，

６８８ １６

，

１２５

，

６８８

董事

、

副总经理

合 计

９３

，

１４７

，

４６０ ９３

，

１４７

，

４６０

５

、可能影响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上市流通时间和数量的有关情况的说明：

（

１

）公司股东王佳、严立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

２

）股东王佳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７７

，

０２１

，

７７２

股，其中

２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

态。

６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王佳在出售股份时严格

遵守承诺，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２

证券简称： 吉恩镍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取得的政府补助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吉林省

商务厅补助资金

３１５．８

万元及控股子公司通化吉恩收到通化县人民政府补助

资金

６００

万元，已计入

２０１２

年度损益。 本公司已经在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

露，由于工作人员对上市规则没有充分的理解，导致公司未能及时单独进行

临时公告，现补充公告如下：

１

、 公司控股子公司通化吉恩镍业有限公司根据通化县人民政府专题会

议纪要［

４５

］《研究通化吉恩镍业有限公司赤柏松铜镍矿号基性岩体南部详查

相关问题》的文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收到

６００

万元探矿权补偿费，用于补偿公司

勘查支出。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公司将上述

政府补助资金列入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对净利润影响额

３８１

万元。

２

、根据财务部、商务部《关于做好

２０１２

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申

报工作的通知》（财企［

２０１２

］

１４１

号）要求，公司申报的项目《收购加拿大皇家

矿业公司股权及后续建设项目》经审定合格。 根据吉林省商务厅文件《关于

２０１２

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我省申报项目核准予以支持的通知》（吉

商投合字（

２０１２

）

５４

号），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收到

３１５．８

万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

项资金。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政

府补助资金列入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对净利润影响额

２３７

万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公告补充如下：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吉林昊融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广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贰仟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红旗大街

５４

号

主营业务：镍、铜冶炼及副产品加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

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

术的进口；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镍矿开采（由分支机构

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吉林昊融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

产

３

，

２９６

，

２７３．７８

万元、净资产

４４９

，

９３６．８０

万元，其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３５

，

９４５．２５

元 、净利润

５

，

５４０．９８

万元。

（

２

）公司名称：朝阳昊天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占奎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注册地址：朝阳县柳城镇

主营业务：有色金属销售等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朝阳昊天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４２６

，

７９８．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８３

，

７３１．１６

万元，其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７

，

６７７．９８

万元、净利润

６

，

１１９．７４

万元。

（

３

）公司名称：吉林昊融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力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市朝阳区前进大街

２２６６

号

主营业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等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吉林昊融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３

，

３２０．４９

万元、净资产

２

，

９０３．８５

万元，其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７３５．４１

万

元 、净利润

－１３９．８０

万元。

三、年报“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控股股东情况”补充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吉林昊融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徐广平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２６７６６８２－２

注册资本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主要经营业务

镍

、

铜冶炼及副产品加工

；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

；

本企业生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零配件

及相关技术的进口

；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镍矿开采

（

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

经营成果

２０１２

年实现净利润

５

，

５４０．９８

万元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资产总额

３

，

２９６

，

２７３．７８

万元

，

负债总额

２

，

８４６

，

３３６．９９

万元

。

现金流和未来发展战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８３

，

４１２．４６

万元

，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４

，

６３２．０４

万元

，

筹资活动

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８

，

７５５．７８

万元

。

报告期内控股和参股的其他

境内外上市公司的股权情况

报告期内未控股和参股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股权

。

四、年报“第四节董事会报告”中“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补充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年度投入

金额

累计实际投

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

况

加拿大吉恩国际采矿工

程

９．６９

亿加元 基本完工

３３４

，

３０９．６８ ７３０

，

１８６．５１ －

Ｌｉｂｅｒｔｙ

公司采矿工程

１４００

万加元 正在建设

０ １６

，

３３３．３１

２０１２

年亏损

６

，

４３８．３４

万

加元

印尼红土矿冶炼

６９０

，

０００

前期准备

５１３．９２ ７５３．９２ －

重庆冶炼改造工

３

，

５００

基本完工

１

，

３１９．６５ １

，

９４４．１１ －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专人送达、电话、电子邮件

及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

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参会

７

人，实际参会

７

人。董事马强、张荣军出席了现场会

议。董事王斌、夏冬林、吴韬、陶伟、张一巍以通讯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监事林江南、石伟泽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７

张。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斌主持，会议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一、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一致表决， 同意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大写：壹亿元）人民币。

董事会同意，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双榆树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一致表决， 同意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榆树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大写：壹亿元）人民币，期限为一年。

董事会同意，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三、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继续开展

２０１３

年远

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一致表决， 为有效规避日元汇率波动对公司及其子公司经营产生的风险，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北方新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北方新宇”）

２０１３

年度在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批通过的 《关于子公司开展

２０１３

年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

案》所申请的日元远期结汇

９２

，

５００

万日元额度之外，继续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不超过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日元远期结售汇业务。

２０１３

年全年远期结售汇业务预计不超过

２１２

，

５００

万日元。

北方新宇进行的远期结汇业务须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

利性的交易操作。 在签定远期结汇合约时，须完全依据北方新宇与客户报价所采用的汇率

的情况，严格与回款时间配比进行交易。 同时，对于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操作风险，须严格履

行《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相关公告详情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子公司继续开展

２０１３

年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继续开展

２０１３

年远期结售汇业务

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继续开展

２０１３

年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

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北方新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北方新宇”）

２０１３

年度需在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批通过的 《关于子公司开展

２０１３

年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

案》中所申请额度之外，继续申请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外币远期结售汇业务，相关情况

如下：

一、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目的

北方新宇现有业务中，主要采用日元进行结算。 目前，日元贬值趋势加剧，人民币对日

元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呈现震荡升值的状态，且当汇率波动较大时，汇兑损益对该

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一定风险影响。

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及基于经营战略的需要，使公司保持一个稳定的

利润水平，并专注于生产经营，公司计划继续与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

二、北方新宇

２０１３

年预计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交易情况

实施主体：北京北方新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远期结售汇品种：日元远期结汇

本次申请

２０１３

年远期结售汇金额：不超过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日元

２０１３

年全年远期结售汇金额：共计不超过

２１２

，

５００

万日元

三、远期结售汇品种

北方新宇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只限于从事与该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相

同的币种（公司采用日元进行结算），开展交割期与预测回款期一致，且金额与预测回款金

额相匹配的远期结汇业务。

四、可行性分析

１

、拟投入金额

在

２０１３

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除需要依照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

金外，不需要投入资金。该保证金将使用北方新宇的自有资金，缴纳的保证金比例根据与银

行签订的具体协议确定。

２

、银行渠道

公司及子公司北方新宇多年来与各大商业银行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本次拟进行的外汇

远期结售汇业务为成熟的商业银行现有业务。

３

、公司内部管控与流程管理

公司董事会已通过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以此为依

据规范公司及子公司的相关业务操作，经过前次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操作，公司已经积累了

管理经验，建立了成熟的操作流程。

五、远期结售汇的风险分析

北方新宇将进行的远期结汇业务会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

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因此在签定远期结汇合约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完全依据北方新宇

与客户报价所采用的汇率的情况，严格与回款时间配比进行交易。

远期结售汇操作可以缓解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在汇率发

生大幅波动时，公司及其子公司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远期结售汇操作也会

存在一定风险：

１

、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

司对客户报价汇率，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２

、内部控制风险：远期结售汇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

完善而造成风险。

３

、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远

期结汇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

４

、回款预测风险：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

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六、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及其子公司会根据银行远期结汇汇率向客户报价，以便确定订单后，公司能够

以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

报价汇率，公司会提出要求，与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２

、公司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防范国际贸易业务中的汇率风险，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制定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管理制度》，公司及子公司在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时续认真履行此制度的要求。

３

、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

免出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从而降低客户拖欠、违约风险。

４

、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国际服务贸易业务收入，远期结汇合约的

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出口业务收入预测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开展

２０１３

年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公司董事一致表决同意北方新

宇

２０１３

年度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外币远期结售汇业务，远期结售汇品种为日元远期结

汇，申请远期结售汇金额不超过

９２

，

５００

万日元。

本次申请的远期结售汇金额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日元为在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中审

批的

９２

，

５００

万日元之外继续申请的额度。

七、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会计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远期结售汇业务进行相应核算和披露。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１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７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电子

邮件、 书面传真及电话通知方式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际出

席七名。会议由董事长邵建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以下内容和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州总统大酒店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州总统大

酒店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２０１３－２８

号）。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市番禺海印体育休闲有限公司向平

安银行申请

５

亿元贷款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番禺海印体育休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番禺休

闲”）为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和业务发展需要，积极拓宽资金渠道、优化财

务结构，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

５

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

５

年，用于归还股东借款及商用物业装修、维护。 该项贷款由公司控股股东广

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邵建明先生、广州海印又一城商务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贷款由番禺休闲持有产权的广州市番

禺区南村镇番禺大道北

３８１

号的物业作抵押担保或以公司其他相近价值物业

作抵押担保。

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为基准日对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番禺大道北

３８１

号的物业进行评估， 并出具了初步估值

咨询答复书（估价编号：

ＺＧＨ２０１３－０３１９－００３４

）。 经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上

述物业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９３８

，

９７６

，

０００

元， 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４１３

，

２１７

，

９３９．４２

元。

公司将根据经营需要在贷款额度内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具体贷款金额

以贷款合同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在贷款额度内的贷款合同，超

过以上贷款额度须经董事会另行批准后执行。

截止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的抵押资产总额为

４４２

，

２２６

，

０６１．３５

元，分别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６．４５％

、总资产

１１．２０％

。 （按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经审计净资产

１

，

６７２

，

１３２

，

８６０．４５

元，总资产

３

，

９４９

，

２３６

，

４１６．９９

元计算。 ）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１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８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全资子公司广州总统大酒店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１

、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控股股东进行资产置换的

关联交易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茂名环星炭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其债

权与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总统大酒店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总统大酒店”）

１００％

股权及其债权进行置换。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１５

号公告 《关于与控股股东进行资产置换的关联

交易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总统大酒店已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对总统大酒店

进行增资，金额为

１６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增资相关

工作。

２

、本次增资事项的审批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州总统大酒店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其中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批

准。

３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总统大酒店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石牌岗顶天河路

５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邵建明

注册资本：

１１８

，

１０７

，

９１２

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税务登记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６１８４２３４７８

主营业务：旅业（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制售中西餐（不含生吃海产

品、裱花蛋糕制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写字楼出租，承接会议和会务

服务，商务中心；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国家专营专控商品持

有效的批准文件经营）；销售电子、电器及数码产品和提供场地出租；物业管

理。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统大酒店资产总额为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４４５．８４

元，负

债总额

１６６

，

９５８

，

９６９．５２

元，应收账款总额为

５５５

，

９６３．５４

元，净资产总额为

－６６

，

７５８

，

５２３．６８

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

，

９９４

，

０４１．６８

元， 营业利润

－３

，

１３２

，

０４０．６９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３

，

１３８

，

２０４．４９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

，

３７８

，

９２２．３０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广州分所审计。

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总统大酒店资产总额为

９７

，

９４１

，

７１９．３６

元，负债

总额

１６５

，

０４４

，

８６６．６４

元， 应收账款总额为

８５１

，

５９３．７５

元， 净资产总额为

－６７

，

１０３

，

１４７．２８

元；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

，

６０５

，

４２９．３５

元，营业利润

－３４３

，

８１５．６０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３４４

，

６２３．６０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２４９

，

９７９．７１

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总统大酒店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对总统大酒店进行增

资，涉及的资金由公司自筹。本次增资完成后，总统大酒店仍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２８０

，

１０７

，

９１２

元。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事项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未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增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增资目的

公司与海印集团实施资产和债权置换后，公司形成应收总统大酒店

１６

，

１９６．２９

万元的债权。 总统大酒店本次收到的增资款项将全部用于偿还对公

司的欠款，达到优化总统大酒店的财务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的目的。 偿还

后，总统大酒店将不再对公司形成负债。

２

、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

良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５

股票简称：博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

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董事会会议

通知和会议材料。

３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４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本公司控股

７６％

的子公司西安经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

“经发基础”）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经开区管委会”）在

２０１３

年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经发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之间的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为

５

，

１８０

，

９９７．５２

元，该等关联交易都是经发基础日常经营性的业务，

是经发基础在西安市经开区的区域向经开区管委会提供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业务，都是市场化的竞争行为，交易价格公允。 经开区管委会在业务未发生之

前不会与项目承接方签署协议，也不会向经发基础做出相关承诺；经发基础承

接经开区管委会市政业务量及金额具有不确定性，每年在经开区能够获得多少

额度的业务量难以预估，只能够预计金额区间。

２０１２

年度该等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２３

，

８８７

，

８４６．３５

元，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该等关联交易总金额在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万元之

间。 如果

２０１３

年度经发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之间的该等关联交易总金额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予以审议，并还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西安经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经发集团”）持有本

公司

２０．４％

股权，经开区管委会为本公司和经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本交易事

项为日常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韩东升、韩峰、张劲峰同时在经发集团任职，为

本议案的关联董事，故在审议本议案时上述

３

名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审议本议案

的有效表决董事为

４

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相关规定，若

２０１３

年度

该等关联交易的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则需要将该等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目前

该等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故目前审议该等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

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博通股份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５

股票简称：博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

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监事会会议

通知和会议材料。

３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４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监事审议表决通过，本次监事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本公司控股

７６％

的子公司西安经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

“经发基础”）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经开区管委会”）在

２０１３

年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经发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之间的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为

５

，

１８０

，

９９７．５２

元，该等关联交易都是经发基础日常经营性的业务，

是经发基础在西安市经开区的区域向经开区管委会提供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业务，都是市场化的竞争行为，交易价格公允。 经开区管委会在业务未发生之

前不会与项目承接方签署协议，也不会向经发基础做出相关承诺；经发基础承

接经开区管委会市政业务量及金额具有不确定性，每年在经开区能够获得多少

额度的业务量难以预估，只能够预计金额区间。

２０１２

年度该等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２３

，

８８７

，

８４６．３５

元，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该等关联交易总金额在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万元之

间。 如果

２０１３

年度经发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之间的该等关联交易总金额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予以审议，并还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西安经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经发集团”）持有本

公司

２０．４％

股权，经开区管委会为本公司和经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本交易事

项为日常关联交易，本公司监事田继红同时在经发集团任职，为本议案的关联

监事，故在审议本议案时该监事予以回避表决，审议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监事为

２

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

修订）》相关规定，若

２０１３

年度该等关联交易的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则需要将该等关联交易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目前该等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故目前审议

该等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博通股份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５

股票简称：博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相关规定，因为

２０１３

年度该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目前未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目前审议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在

公司董事会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审议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

“博通股份”）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７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７

人，审议通过了本公司控股

７６％

的子公司西安经发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经发基础”）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

“经开区管委会”）在

２０１３

年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经发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之间的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为

５

，

１８０

，

９９７．５２

元，该等关联交易都是经发基础日常经营性的业务，

是经发基础在西安市经开区的区域向经开区管委会提供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业务，都是市场化的竞争行为，交易价格公允。 经开区管委会在业务未发生之

前不会与项目承接方签署协议，也不会向经发基础做出相关承诺；经发基础承

接经开区管委会市政业务量及金额具有不确定性，每年在经开区能够获得多少

额度的业务量难以预估，只能够预计金额区间。

２０１２

年度该等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２３

，

８８７

，

８４６．３５

元，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该等关联交易总金额在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万元之

间。 如果

２０１３

年度经发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之间的该等关联交易总金额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予以审议，并还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西安经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经发集团”）持有本

公司

２０．４％

股权，经开区管委会为本公司和经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本交易事

项为日常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韩东升、韩峰、张劲峰同时在经发集团任职，为

本议案的关联董事，故在审议本议案时上述

３

名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审议本议案

的有效表决董事为

４

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相关规定，若

２０１３

年度

该等关联交易的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则需要将该等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目前

该等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故目前审议该等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

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之前，本公司

３

名独立董事先对该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为：经发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之间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是经发基础的正常经营性业务，业务事项真实，交易价格公允；独立董事对经发

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之间在

２０１３

年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表示认可，该事

项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

对该事项形成议案提交本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在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时，本公司

３

名独立董事发表独立

意见为：经发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之间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经发基础的

正常经营性业务，业务事项真实，交易价格公允；该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于公司和中小股东是有

利的；因本议案所审议事项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在审议本议

案时公司

３

名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同意本议案的其他董事人数为

４

人，超过

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半数，审议程序和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规定。

２

、监事会审议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监事审议表决通过，审议通过了经发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

在

２０１３

年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本公司监事田继红同时在经发集团任

职，为本议案的关联监事，故在审议本议案时该监事予以回避表决，审议本议案

的有效表决监事为

２

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３

、如果

２０１３

年度经发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之间的该等关联交易总金额超

过

３０００

万元，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予以审议，并还需要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经发基础也是通过市场竞争方式取得经开区业务合同，承担了

经开区市政道路建设与维护业务以及紧急和零散的工程，主要包括经开区的道

路市政设施维护、道路和污水管道建设、绿化、公交彩色路面修补、路面恢复工

程等，

２０１２

年度合计总金额为

２３

，

８８７

，

８４６．３５

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和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经发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之间的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为

５

，

１８０

，

９９７．５２

元，具体项目为：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确认收入金额

经开区智能交通管控

８５３

工程

２

，

１３５

，

４８８．１７

泾渭消防站室外道路工程

１

，

０５９

，

６３１．００

朱宏路架空线落地配合工程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经开区创卫复审配合工程

３２９

，

６１０．３８

凤城十路电力管沟维护中心

２７４

，

６７２．００

草滩雨水泵站管理工程

２４７

，

５００．００

维护中心

２３４

，

０９５．９７

合计

５

，

１８０

，

９９７．５２

经开区管委会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西安市人民政府向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派出机构，在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业务方面，经开区管委会执行

了严格的市场竞争程序，经发基础在经开区所取得的业务，都是通过市场竞争

方式取得的，并没有特殊的照顾。 经开区管委会在业务未发生之前不会与项目

承接方签署协议，也不会向经发基础做出相关承诺；经发基础承接经开区管委

会市政业务量及金额具有不确定性，每年在经开区能够获得多少额度的业务量

难以预估。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设立西北首家国家级出口加工区———陕西西安出

口加工区，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成为全国首批开展保税物流功能试点的国家级出口加工

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被国家工信部批准为首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西安市级行政中心整体迁入，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复合优势定位为“西安

城市中枢

＋

新兴产业高地”。

经开区管委会是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是西安市人民政

府向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派出机构。 经开区管委会注册资本为

８８１

，

８６９

，

５００

元，主任（法定代表人）为杨安定，主要职能为：做好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

为西安经济发展服务；受西安市政府委托，统一领导和全面管理西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产业开发和行政管理工作；按照开发区总体规划，负责区内土地开发、利

用和管理，组织实施区内各项基本建设工程；按授权依法审批、审核和管理外商

投资项目，技术引进项目及其他涉外事务，进区企业的开办审批及管理；相关社

会服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开区管委会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关联关系为经开区管委会是本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经开区管委会合计持有经发集团

１００％

股权，经发集团为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２０．４％

股权、并合计持有本公司

２６．７５％

股权。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第

１０．１．３

条第

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该款规定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

本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图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经开区管委会作为西安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受市政府委托，统一领导

和全面管理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开发和行政管理工作，包括组织实施区内

各项基本建设工程。 经发基础主要是承接了经开区市政道路建设与维护业务，

经开区管委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未发生履约能力差和支付能力

差的情形，也未发生因此而使经发基础遭受损失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是经发基础承接了经开区市政道路建设与维护业务，这些工

程项目都是市场化的竞争行为，交易价格公允。 经开区管委会在业务未发生之

前不会与项目承接方签署协议，也不会承诺全年可能会产生的相关业务金额，

每个项目都是通过经发基础通过市场竞争取得的。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经发基础的主营业务为市政道路工程、管道安装、水电工程、园林绿化、公

路养护、照明安装等，且经发基础注册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经开区承接市

政道路建设和维护项目是其正常的经营性业务，经发基础与经开区管委会之间

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并且是通过市场竞争方式取得的，对于上市公司

的业务经营和独立性均无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